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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0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重庆路桥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021 

  

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

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20 年 6 月 2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《关于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

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0】0648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现将

《问询函》内容公告如下： 

 

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：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－年

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号》）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 2019 年年度报

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

17.1 条的规定，请你公司从经营情况、财务状况等方面进一步补充

披露下述信息。 

一、关于持续盈利能力。年报显示，公司所属石板坡长江大桥收

费期限已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到期，石门嘉陵江大桥收费期限也将

于2021年12月31日到期。公司路桥业务19年收入与上年基本持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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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营业务萎缩的状态未能得到改善。此外，公司于 2020年 5月 30日

披露了《关于资产回购的公告》，重庆市长寿区政府拟回购公司所属

长寿湖高速公路的经营权等，本次回购后，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将继

续下降。请公司结合报告期路桥业务的发展态势补充披露后续的经营

方向和经营计划，并说明公司未来将采取何种方式增强持续盈利能力。 

二、关于分季度数据。年报显示，公司 2019 年四个季度营业收

入基本持平，但归母净利润、扣非后净利润以及经营活动现金流均有

较大差异，尤其第四季度的归母净利润 1970 万，扣非后净利润 391

万，均远低于前三季度，第四季度经营现金流-3.38亿，扣除与金科

房地产的往来款后，四个季度的现金流量仍差异较大。请公司结合业

务模式，说明各季度营业收入相对平稳的情况下，归母净利润、扣非

后净利润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出现较大差异的原因和合

理性。 

三、关于现金流。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销售商品、提供劳务收

到的现金 4.1亿，较 18年增长 136%；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

6.19 亿，同比增长 198.60%，主要系本年收回部分金融资产投资所

致；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出 10.81亿，同比增长 308.30%，主要系本

期归还到期借款所致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报告期销售商品、提

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大幅增长且远高于本年度营业收入的原因；

（2）本期归还借款和收回金融资产投资的具体情况。 

四、关于投资收益。年报显示，公司 2019 年投资收益 1.97 亿，

其中金融产品相关的投资收益为 8080 万元，净利润为 2.5 亿，近年

来公司投资收益占净利润比重一直较大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投

资收益金额持续较大的原因和合理性；（2）投资收益尤其是金融产

品相关的投资收益的可持续性，并充分提示风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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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于工程项目业务。公司 2018年工程项目营业收入 291万，

同比增长 100%；2019年工程项目营业收入 86万，同比下降 70.34%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报告期工程项目业务的主要内容；（2）当初

开展工程项目业务的原因，并结合该业务的发展情况说明未来对该业

务的发展战略和计划。 

六、关于存贷款情况。年报显示，公司期末货币资金 7.47 亿，

短期借款余额 8.02亿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 2.48亿，长期

借款余额 14.58 亿，报告期公司财务费用 1.09 亿，占公司归母净利

润的 43.6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行业经营特点和公司业务

模式，说明公司货币资金及有息债务结构的合理性；（2）新增短期

借款的时间、金额、利率、主要条款以及资金用途等，并说明相关债

务偿付资金安排以及是否存在债务风险；（3）公司货币资金中有 6.1

亿元受限，系以一年内到期的定期存款为公司借款提供质押担保，请

公司披露该部分货币资金质押担保的贷款银行和获得的贷款额度，以

及公司以货币资金质押获取贷款的原因和合理性。 

七、关于关联银行存贷款业务。年报显示，2019 年度公司在关

联方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和重庆三峡银行均有存款业务，全年单日

最高存款余额为 8.6 亿元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近三年公司在合

肥科农行和三峡银行的日均存款余额和日均借款余额；（2）公司在

合肥科农行和三峡银行的存款期限、余额和贷款期限、余额、存贷款

利率等情况；（3）结合与该两家银行开展存款业务往来的商业背景

及具体合同条款，说明存放资金是否受公司自主支配、相关存款存放

于关联银行的合理性及必要性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公司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

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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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，并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之前，

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 

 

上述问询事项，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尽快回复并及

时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重庆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年 6月 3日 


